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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药事服务费的可行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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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药品加成政策的取消，增设药事服务费已提上议事日程。本调查针对药事服务费的内

涵、意义、补偿对象及收取方式，对９３名知情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药师、医师、官员、政策研究者、药企

人员、管理者，力求通过相关议题的调查和数据分析，征求多方意见。调查结果显示：药事服务费是药师劳

务价值和药房管理成本的综合体现；增设药事服务费非常必要但不能根本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根据调研结

果具体建议药事服务费门诊按５～９元／诊次收取，住院按１０～１４元／床日收取，但需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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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推进医药分开，通过实行

药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等多种方式逐

步改革或取消药品加成政策。２０１０年２月《关于公

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确：逐步取

消药品加成政策，对公立医院由此而减少的合理收

入，采取增设药事服务费、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

准等措施，通过医疗保障基金支付和增加政府投入

等途径予以补偿。

根据卫生部给出的定义，药事服务费是指医疗

机构在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收取的一项费用，主要

用于补偿其向患者提供药品处方服务的合理成本。

药事服务费是根据医务人员提供药品服务的劳务

价值来核算的，与销售药品的金额不直接挂钩。［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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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药事服务费的背景是药品加成政策的逐步取

消，其出发点是切断医疗机构和药品销售之间的直

接经济利益关系，以达到减轻患者负担，促进医药

分业，改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促进医药行业发展

的作用。本文针对药事服务费征收的可行性进行

分析探讨。

１资料与方法

２０１０年８—９月我国实行药事服务费可行性研

究课题组开展了本次调查，对象涉及卫生研究机构

（５家）、卫生行政机关（１１家）、医疗机构（６３家）、

药品企业（１２家）和相关行业协会（２家），共发放

问卷１３０份，有效回收问卷９３份，有效回收率７１．

５％。问卷针对药事服务费的内涵、意义、补偿对象

及收取方式等设计，力求通过调查了解各方对药事

服务费议题的看法与观点，并最终提出相关政策

建议。

２结果

２．１药事服务费内涵

对药事服务费的内涵，大致有以下几种理解：一

是医师处方费，即医师根据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和

临床经验为患者提供科学、合理的用药方案即处方，

而获取的经济报酬，是对医师智力与劳务成果的经

济补偿；［２］二是药师服务费，即药学人员向患者提供

药事咨询、治疗药物监测、处方审查、疾病档案管理、

用药和教育等价值的体现；三是药品管理费用，包括

采购、存储、调配、保管药品所发生的费用；［３］但在本

次调查中没有人认为药事服务费是药品加成的一种

变相表现形式。

调查显示，９４．６％的人认为药事服务费应

该是药师劳动价值的体现，其中 ６５．６％的人认为

药品管理费用也应该包括在内；图 １显示被调

查对象认为在我国对药事服务费补偿对象应是药

师的劳务（８６．０％）和 医 院 的 药 事 管 理 成 本

（６９．９％），而在取消药品加成政策的大背景下，有

３５．５％的人认为这块亏损可由增设的药事服务费

来补偿。

图１　药事服务费补偿对象

２．２设置药事服务费的必要性

虽然随着药品加成政策逐步取消，增设药事服

务费已被看作公立医院补偿的新措施，但关于药事

服务费的必要性争论从未间断。在本次调查中，有

５０．５％的人认为有必要设置药事服务费，２０．４％的

人认为在临床药师制尚未确立，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不尽完善的大背景下没有必要设置药事服务费，另

有２９．０％表示不清楚或不好说。在所有调查对象对

药事服务费的意义排序方面，前三位分别是合理补

偿医院药事服务成本（７３．１％），改善公立医院补偿

机制（５０％）和促进医药分业（５０％），另有人提出药

事服务费的设立有助于减少药品滥用，促进合理用

药。药事服务费的设立意义重大，但几乎所有调查

对象（９６．８％）都认为药事服务费不能解决“看病贵、

看病难”的问题。

２．３药事服务费的补偿与支付

首先，药事服务费的收取需要相应的补偿渠道。

根据问卷结果，６８．５％的人认为药事服务费应由医

疗保险来补偿，５２．２％的人认为应由政府财政承担，

其中 １４．１％受访者提出由财政、医保共同承担，

８．７％受访者提出由医保和个人共同承担，９．８％受

访者提出由财政、医保和个人三者共同承担，另有受

访者认为单独由财政（１９．６％）、医保（３５．９％）承担。

关于药事服务费是否应纳入医保的问题，９６．２％的

人认为应该纳入，其中７６．０％认为药事服务费应全

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其次，药事服务费的支付需要设立一定的管理权

限。６４．５％的人认为药事服务费的管理权限应设立在

省级层次，建议设立在县级的比例只占到５．４％。

在药事服务费征收的方式上，７６．９％的人认为

门诊和住院需要分开收取药事服务费。如图２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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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所示，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按不同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并根据药品种类收取相应的药事服务费已成

为共识。其中提倡门诊按诊次支付的比例（３９．８％）

略高于按处方张数支付的比例（３４．４％），原因是相

比较而言，按处方张数支付更容易诱导医生多开处

方。而提倡住院按天数支付的比例最高（４４．１％），

因为此种方式与床位费、护理费等收费方式一致，操

作与核算简便易行。

图２　门诊药事服务费的收取方法

图３　住院药事服务费的收取方法

而在药事服务费收取金额上，我们假定药事服

务费的收取基本以门诊按诊疗人次数，住院按床日

数收取。５１．７％被访者认为门诊药事服务费应以

５～９元／诊次为宜，４２．３％被访者认为住院药事服务

费应以１０～１４元／床日为宜（图４）。

图４　药事服务费收取金额

２．４增设药事服务费的难点

现阶段我国收取药事服务费面临众多困难，其

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相关监管、政策与法规的缺失

（５７．４％），没有法律与配套政策的保障（以基本药

物制度为例），药事服务费改革进程举步维艰，不仅

患者不会认同增设收费条目，药师也会因避免成为

医患矛盾主要相关者而无积极性开展此项工作；其

次，药事服务费的内容有待标准化（５５．３％），细化

药事服务即药师工作的流程有助于切实评估药师

劳动价值；另外，药事服务费的定义尚不明确

（３８．３％），其成本测算仍存在一定困难（３８．３％）；

最后，有专家指出收取药事服务费的前提是取消药

品加成能够使广大患者真正获益，运用医保卫生联

网等各种监督手段，配合对药事服务的绩效考核机

制，避免出现药事服务费与药品加成“换汤不换药”

的局面（图５）。

图５　收取药事服务费面临的主要困难

３讨论

本研究调查对象的选择是非随机的。在 ９３名

调查者中有６７位（７２．０％）为药师，主要来自于全国

三级和二级医院的药剂科主任或副主任。医师的比

例相对较少，因此对药事服务费的看法主要应该是

反映药师群体的意见。

早在２００９年４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意见》中已提到“通过实行药

品购销差别加价，设立药事服务费，实行基本药物零

差率销售，加大政府投入，调整劳务收费标准等多种

措施逐步改革医疗机构的补偿政策，缓解‘看病贵’

的问题。通过政府补贴、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和增设

药事处方费来解决医院补偿问题。”通过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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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被调查人员认为设置药事服务费是非常必要

的，但都认为增收药事服务费并不能解决“看病贵、

看病难”的问题。

本次调查中大部分对象认为药事服务费是药师

服务费与药品管理费的结合，既要体现药师服务的

劳动价值，又能补偿药品日常经营管理中产生的成

本，这与当今国际上对药事服务费（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ｆｅｅ）的

看法是一致的。目前国外对药师服务费的看法包含

下列内容：（１）药师收取药事服务费体现药师的劳务

价值；（２）补偿药师的职业服务，如对患者提供药事

咨询（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３）监测药物治疗过程，对医师提

供药物信息，调剂配药等；（４）还包含药品的配送及

仓储成本运行成本，维护病人用药记录，以及工资、

药房租金，间接费用等。也有认为是支付处方药的

一种加成（ｍａｒｋｕｐ）。可见对药事服务费的内涵国

际上的认识也是多方面的。

目前各国在具体收取药事服务费的方式上也不

尽相同。在ＯＥＣＤ国家中已有半数的国家收取了药

事服务费。如德国，门诊患者支付一个固定的处方

费，大约占药品价格的１０％ （在５～１０欧元之间）。

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对价廉的通用药不用患者共付费

用。门诊按季度支付（１０欧元），住院期间每天支付

（１０欧元）处方费，最多支付２８天。英国从２００６年

４月起实行新的标准，即按每一个药品收取药事服务

费（ｆｅｅｐｅｒｉｔｅｍ），已不再按药品的费用收取药事服务

费。［４］新的药事服务费是切断药品费用与医师收入

之间的联系，但对药师药事服务的收入并不影响，与

药品的价格也无关。本次调查在征收药事服务费

上，大部分对象建议门诊按诊次、药品种类收取，住

院按床日、药品种类收取。同时不同地区应根据自

身经济发展水平设立不同医院级别的药事服务费。

当前，在如何征收药事服务费上，社会上还没有

取得思想的统一。本次调查有２０．４％的人认为，目

前没有必要设置药事服务费，另有２９．０％的人表示

对药事服务费一事还不清楚，也不好评价。因此做

好对社会的宣传动员和药师队伍的自身能力的建设

还是十分重要的。

在征收药事服务费用方面，本次提出门诊药事

服务费应以５～９元／诊次为宜，住院药事服务费应

以１０～１４元／床日为宜。但这些数据的获得还是来

源于医疗部门医务人员的主观认识，尚不能代表患

者客观的支付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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